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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江新区建设工程直接发包承诺书


赣江新区行政审批局：
本单位承诺:我单位建设的        （项目名称）     符合2014年7月25日江西省人大常务委员会颁布的《江西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〉办法》第十六条第八款的规定，其工程建设全部使用民营资金。如有不实，由我单位承担因此产生的全部法律责任。




建设单位：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法人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（印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